
股票简称：

＊ＳＴ

兰光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８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３

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经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审议，并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名称及

证券简称的议案》、《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以及《关于修改

＜

公司

章程

＞

的议案》。

目前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已实施完毕，根据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并结合公司当前实际情况，经工商行政

主管部门核准，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领取了新的营业执照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变更内容如下：

公司名称变更为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８５９

，

００５

，

２００

元人民币；

公司经营范围变更为房地产开发、经营；商品房销售（凭资质证经营）；物业管理；装饰装修；房屋租赁；

园林绿化（凭资质证经营）；建筑材料及装潢材料的批发、零售；项目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实业另行申

报）。

特此公告。

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一年八月十九日

股票简称：

＊ＳＴ

兰光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８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４

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证券简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原名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

＊ＳＴ

兰

光，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８１

”，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了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

案；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６８０

号），核准了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

公司公告了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公告，实施完成了重大资产重组。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购入了房

地产开发资产，公司的主营业务由“通信及相关设备制造业”变更为“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６

日，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名称的议案，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公司在甘肃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毕登记变更手续，公司法定名称变更为“银亿房地产股

份有限公司”。

经公司申请，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公司证券简称自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６

日变更为“

ＳＴ

兰光”，公司证

券代码仍为“

０００９８１

”保持不变。

特此公告。

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９

日

股票简称：

＊ＳＴ

兰光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８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５

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所属行业分类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原名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

＊ＳＴ

兰光，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９８１

”，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

２０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原主营业务为通信及相关设备制

造，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规定，本公司反映在巨潮资讯网中的行业类别为“通信

及相关设备制造业”。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原名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

＊ＳＴ

兰

光，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８１

”，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了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

案；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６８０

号），核准了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

公司公告了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公告，实施完成了重大资产重组。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购入了房

地产开发资产，公司的主营业务由“通信及相关设备制造业”变更为“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业”。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 公司

２０１０

年通过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实现的收入占公司主营

业务收入的

９７．４８％

。根据《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的有关规定，公司行业分类应为“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业”。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６

日起，公司所属行业将变更为“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业”。

特此公告。

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９

日

股票简称：

＊ＳＴ

兰光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８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６

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重要声明与提示

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

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已依法履行诚信和勤勉尽责的义务和责任。公司

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公司历年刊登在《证券时报》上的定期

报告及临时公告内容。公司信息披露指定网址为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

、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原名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

易所《关于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的决定》（深证上［

２０１１

］

２４５

号文），公司

Ａ

股股票获准

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６

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恢复上市交易。

３

、公司虽然实行了重大资产重组，但由于公司还存在投资性房产等经营性资产，不符合《上市规则》第

１３．２．１０

条的规定， 此外， 由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

－

１２７．０９

万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第

１３．３．１

条第三款的规定，公司股票仍将

实行其他特别处理。

４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６

日起撤销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公司股票简

称自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６

日起变更为“

ＳＴ

兰光”，证券代码为“

０００９８１

”，保持不变。

５

、恢复上市首日公司

Ａ

股股票交易不设涨跌幅限制，恢复上市首日后的下一个交易日起，股票交易涨

跌幅限制为

５％

。

风险提示

１

、本公司的主营业务已经由“通信及相关设备制造业”变更为“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业”，主营业务发生重

大变更。

２

、

２００９

年年底以来，为了防止房价增长过快，抑制投资性房产需求，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房地产紧缩调

控政策，在短期内对于银亿房产的项目开发和销售及融资计划影响较小，若国家在金融、信贷风险方面出具

更严格的措施，则可能对银亿房产的将来资金面造成一定压力。

３

、房地产行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晴雨表，受经济发展的影响，本身具有极强的周期性；此外，房地产项目

开发具有投资大、开发周期长、程序复杂等行业特征；产品定位、宏观经济形势变化、政府政策变化、房价波

动情况、银行房贷利率和商品房首付比例等因素均可能影响到销售；房地产企业需要储备充足的可供持续

进行项目开发的土地；房地产项目开发过程所涉及的建筑工程规模大、工期长、工程量复杂。因此，行业周期

变动、项目开发、房产销售、土地储备、工程质量等因素都将影响公司的经营风险。

４

、按照公司目前的资金计划，在未来三年的项目开发中，需要贷款

６４．６３

亿元，扣除已获得审批尚未使

用的贷款额度

１２．６６

亿元以及正在审批中的御鼎花苑项目

１０

亿元项目贷款、 舟山海悦庭

Ｃ０８

地块

２．８０

亿

元项目贷款，尚需新增银行贷款

３９．１７

亿元，公司正计划通过获取四证、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等相关措施来满

足融资条件。如果未来房地产金融调控政策进一步出台，将给公司融资带来一定风险。

５

、公司目前拟开发项目土地储备面积合计

１５９．９９

万平方米，其中已获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土地储

备面积合计

４９．５４

万平方米，沈阳银亿万万城项目、舟山鲁家峙岛东南涂地块尚有

１１０．４５

万平方米的土地

正在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前述

２

个项目拟开发的土地均已签订了相关国有土地出让合同，取得了部分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其余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正在申领过程中，但是相关权证仍然存在不能按时取得

的风险。

６

、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达到

８９．４１％

，对上市公司形成绝

对的控制权。虽然公司建立了关联交易回避表决制度、独立董事制度等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但是，宁波银

亿控股有限公司如果利用其控股地位，对公司重大决策、生产经营和人事安排等进行非正常干涉，则可能影

响公司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本公司在此特别提示投资者注意风险，并仔细阅读本公告书中“相关风险因素分析”章节的有关内容。

释义

本公告中，为表述得更为清楚，采用了以下简称：

兰光科技

、

公司

、

本公司

、

上市公

司

指

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

原名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证

券代码

０００９８１

银亿集团 指 宁波银亿集团有限公司

银亿控股 指 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

银亿房产 指 宁波银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沈阳银亿 指 沈阳银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舟山银亿 指 舟山银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兰光经发 指 深圳兰光经济发展公司

兰光集团 指 深圳兰光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甘肃省国资委 指 甘肃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兰光销售 指 深圳市兰光销售有限公司

兰光桑达 指 兰光桑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兰光进出口 指 深圳市兰光进出口有限公司

兰光音响 指 深圳市兰光音响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西部创投 指 西部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光大银行 指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振兴支行

平安银行 指 深圳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原深圳市商业银行

）

信达资产 指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

建设银行 指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

华夏银行 指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安支行

华侨饭店 指 宁波华侨饭店有限公司

银源发展 指 香港银源发展有限公司

华海发展 指 香港华海发展有限公司

陕教中心 指 陕西省教育活动中心

保荐机构 指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单位

“

元

”

一、相关各方简介

（一）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中文名称

：

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英文名称

：

ＹＩＮＹＩ ＲＥＡＬ ＥＳＴＡＴＥ ＣＯ． ＬＴＤ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８１

股票简称

＊ＳＴ

兰光

法定代表人

：

熊续强

董事会秘书 李笛鸣

设立日期

：

１９９８

年

８

月

３１

日

注册资本

：

８５

，

９００．５２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

兰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张苏滩

５７３

号八楼

联系地址

：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振华路

５６

号兰光大厦

１８

楼

邮 编

：

５１８０３１

电 话

：

０７５５－８３２２０６３６ ０５７４－８７６５３６８７

传 真

：

０７５５－８３３２１６２４ ０５７４－８７６５３６８９

电子邮箱

：

０００９８１＠ｃｈｉｎａｙｉｎｙｉ．ｃｎ

信息披露网址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经营范围

：

房地产开发

、

经营

；

商品房销售

（

凭资质证经营

）；

物业管理

；

装饰装修

；

房屋

租赁

；

园林绿化

（

凭资质证经营

）；

建筑材料及装潢材料的批发

、

零售

；

项目

投资

；

兴办实业

（

具体项目

、

实业另行申报

）。

（二）恢复上市保荐机构

名称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

上海市民生路

１１９９

弄

１

号证大五道口广场

１５

楼

法定代表人

：

何如

保荐代表人

：

李波

、

董锋

联系人

：

罗飞

联系电话

：

０２１－６０９８３２００

联系传真

：

０２１－６０９３６９３３

（三）法律顾问

名称

：

上海市上正律师事务所

办公地址

：

上海市浦东南路

５２８

号上海证券大厦北塔

２３０１

室

法定代表人

：

程晓鸣

联系人

：

李备战

、

李嘉俊

联系电话

：

０２１－６８８１６２６１

（四）审计机构

名称

：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

杭州市西溪路

１２８

号新湖商务大厦

６－１０

楼

法定代表人

：

胡少先

联系人

：

卢娅萍

、

马雷

联系电话

：

０５７１－８７８５５３５０

联系传真

：

０５７１－８７１７８７０８

（五）股份登记机构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二、恢复上市股票的种类、简称、证券代码

经本公司申请及深交所核准，本公司

Ａ

股股票自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６

日起恢复上市。

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６

日起撤销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股票简称自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６

日起变更为

“

ＳＴ

兰光”，证券代码为“

０００９８１

”，保持不变。

１

、恢复上市股票种类：

Ａ

股股票

２

、证券简称：

ＳＴ

兰光

３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８１

公司恢复上市后的首个交易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６

日，公司

Ａ

股股票交易不设涨跌幅限制，恢复上市首日

后的下一个交易日起，股票交易涨跌幅限制为

５％

。

三、深交所核准本公司股票恢复上市决定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的决

定》（深证上［

２０１１

］

２４５

号），决定主要内容为：

“你公司报送的股票恢复上市的申请及相关文件收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四章

的相关规定，经审查并根据本所上市委员会的审议意见，本所决定你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６

日起恢复

上市。请你公司按照规定，做好股票恢复上市的有关工作。”

四、董事会关于恢复上市措施的具体说明

公司

Ａ

股股票自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

２２

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因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连续三

个会计年度亏损，公司股票自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

日起暂停上市。本公司暂停上市后，积极主动地广泛寻求重组

方对公司进行重组，积极为恢复上市开展工作。

（一）引入实力重组方，改善公司经营状况

由于原控股股东及关联方长期占用巨额资金无力归还，主营业务严重萎缩，公司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

年发生亏

损，累计亏损数额巨大，无法偿还到期债务，且存在大额对外担保；银行借款全部逾期，并曾经涉及诉讼；原

主要子公司已停业，主要财务指标显示其财务状况严重恶化，靠原控股股东和自身的努力已经不具有改善

经营状况、实现恢复上市的可能。在甘肃省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甘肃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及公司董事会的努力下，公司引入了在房地产行业具有丰富经验和雄厚实力的银亿集团对公司进行重

组。

银亿集团被确定为重组方后，积极推动兰光科技债务和解、清理大股东资金占用、重大资产重组、股权

分置改革、资产整合等工作，努力改善公司经营状况，为恢复上市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通过债务和解，减轻债务负担

暂停上市期间，公司联同银亿集团多次与债权银行（资产管理公司）就有关债务处置的问题进行沟通，

经过重组方和公司董事会、经营层的共同努力，截至本申请书签署日，公司（含原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兰光销

售有限公司，该公司已于

２００９

年转让）已和所有银行债权人达成债务和解协议，并已执行完毕。具体情况如

下：

兰光科技银行债务和解情况统计表

单位

：

万元

债务人

债务

性质

贷款行 贷款金额 利息 诉讼费 合计 和解内容

兰光科技 借款 光大银行

８

，

５１５．９７ ２

，

０８４．４４ １０

，

６００．４１

偿 还 全 部 本 金

８

，

５１５．９７

万元

，

免除所

有利息

兰光科技 借款 平安银行

１

，

６６０．００ ６１５．６９ １７．６５ ２

，

２９３．３４

偿还借款本金及相关

费用

兰光科技 借款 信达资产

１

，

７９１．５０ ４６４．３２ ２

，

２５５．８３

偿还本金

１

，

７９１．５０

万

元

，

免除其余债务

兰光科技 担保 建设银行

５

，

９６８．８７ １

，

６５２．００ ７

，

６２０．８７

偿 还 全 部 本 金

５

，

９６８．８７

万元

，

免除所

有利息

兰光销售 借款 华夏银行

３

，

９００．００ ７６３．４７ ４

，

６６３．４７

偿还全部本金

、

利息

注：兰光销售为公司原控股子公司，公司已将持有的兰光销售股权全部转让给兰光经发，相关股权转让

手续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办理完毕。

债务和解完成后，公司债务负担大大减轻，并解除了所有的担保，财务状况得到了改善，影响公司经营

的不稳定因素基本消除，极大化解了公司经营风险，为公司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为公司后续

资产重组创造了条件。

（三）清理原大股东占用资金，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恢复盈利能力

经五洲松德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审核，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兰光科技原控股股东兰光经发及其关联

方占用兰光科技（含原控股子公司兰光销售）的资金共计

４６

，

２７８．６３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资金占用方 被占用方

２００８

年期末占用金额

（

元

）

深圳兰光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兰光科技

９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深圳兰光经济发展公司 兰光科技

４１１

，

５５２

，

２４８．４４

深圳兰光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兰光销售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深圳兰光经济发展公司 兰光销售

３９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深圳兰光贸易有限公司 兰光销售

２３４

，

０２５．３７

合计

４６２

，

７８６

，

２７３．８１

原大股东资金占用问题所导致的流动资金极度匮乏和大量的银行贷款不能如期偿还， 是公司经营停

顿、连年亏损的根本原因，因此，确定重组方之后，公司董事会及经营层积极配合银亿集团开展尽职调查等

相关工作，全力解决原大股东资金占用问题。

１

、清偿对兰光销售的资金占用

单位

：

万元

付款日期 付款人 金额 备注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５

日 银亿集团

３

，

９００．００

银亿集团代兰光经发偿还

，

用于偿还

华夏银行贷款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７

日 兰光经发

２４３．４０

偿还

２０

万元

，

代兰光集团偿还

２００

万

元

，

代深圳市兰光贸易有限公司偿还

２３．４０

万元

。

合计

４

，

１４３．４０

２

、清偿对兰光科技自身的资金占用

单位

：

万元

付款日期 付款人 金额 备注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０

日 兰光经发

６７７．０２

兰光经发转让持有的西部创投

９．０９％

股权

，

股权转让款

６７７．０２

万元

，

直接冲

减对兰光科技的资金占用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银亿集团

１１

，

０１５．９７

银亿集团将对兰光科技的债权转让给

兰光经发

，

用于债务抵销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银亿集团

３０

，

４４２．２３

以 现金支付

，

代兰光经 发偿还

２９

，

４６２．２４

万元

，

代兰光集团偿还

９８０

万

元

合计

４２

，

１３５．２２

注：

①

银亿集团对兰光科技的债权形成如下：代兰光科技偿还光大银行贷款

８

，

５１５．９７

万元，代偿平安

银行贷款

２

，

５００

万元；

②

银亿集团对兰光经发拥有

５０

，

１１０．６１

万元的债权。

至此，公司原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问题已经全部解决。

原大股东资金占用问题解决后，公司财务状况得到了改善，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得到充足的补充，

基本恢复了盈利能力，为公司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为公司股票恢复上市创造了条件。

（四）积极推进重大资产重组工作，增强持续盈利能力

在甘肃省国资委、银亿集团的大力支持下，兰光科技积极推进重大资产重组工作。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兰光科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董事会关于符合恢复上市条件，同

意申请恢复上市的决议》的议案。兰光科技拟通过向银亿集团子公司银亿控股定向增发股票的方式，收购银

亿控股持有的宁波银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兰光经发和银亿控股签署了 《股份转让协议》， 兰光经发将其持有的兰光科技

５０．３７％

的股权，计

８

，

１１０

万股，协议转让给银亿控股；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２

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作出《关于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东所持股份转让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

２０１０

］

３５

号），

批准了兰光科技国有股权转让事宜。为增强公司持续盈利能力和经营能力，公司拟向控股股东宁波银亿控

股发行股票购买其持有的银亿房产

１００％

股权。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２

日， 中国证券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

８

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

议，通过了兰光科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中国证监会以《关于核准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６８０

号）核准兰光科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中国证监会以《关于

核准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公告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６８１

号）核准豁免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应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兰光经发持有的兰光科技

５０．３７％

的股权，计

８

，

１１０

万股，已过户至银亿控股名下。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银亿房产完成工商登记变更，成为兰光科技全资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兰光科

技完成新增股份

６９８

，

００５

，

２００

股的登记手续。至此，兰光科技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兰光科技成功转型为

一家以房地产开发经营为主业的上市公司，公司经营状况彻底改善、盈利能力显著提升。

（五）启动股权分置改革并实施完毕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经过与公司非流通股股东的广泛沟通，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１１０

，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该等股份占

非流通股总数的

９９．１９％

）的

６

家非流通股股东提出启动股改动议。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公司董事会受托在《证券时报》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了《甘肃兰光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９

日，公司召开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参会股东代表股份数为

１４４

，

６６５

，

８９５

股，其

中

８０．１７％

的参会流通股东和

９５．２６％

的参会全体股东表决同意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 公司公告了 《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流通股股东获得对价股份全部到账。

股改方案的实施，充分保护了公司和广大股东的利益，为最终实现恢复上市提供了重要保障。

（六）精干主业，优化资产构成

由于原大股东资金占用、银行债务负担等历史遗留问题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到

２００８

年底，下属子

公司除深圳市兰联数码科技有限公司还在正常经营外，其他子公司均已停止经营。因此，为改善公司资产质

量、减少上市公司亏损、突出主营业务，并配合重组工作和争取公司恢复上市，公司董事会经过慎重考虑，决

定对自有资产进行整合。

１

、

２００９

年度，剥离兰光桑达、兰光销售、兰光进出口、兰光音响等四家子公司，收购西部创投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８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出售公司持有的兰光桑达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兰光销售、深圳市兰光进出口有限公司、深圳兰光音响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等四家子公司的全部股

权，以及收购控股股东兰光经发持有的西部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９．０９％

股权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事项 交易标的 交易对方

交易标的评估值

（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交易价格

出售 兰光桑达

６０％

股权 王国飞

－２

，

５５９．４３

万元

１

元

出售 兰光销售

９８．１４％

股权 兰光经发

１

，

０４９．８２

万元

１

，

０４９．８２

万元

出售 兰光进出口

９０％

股权 王国飞

８２．３５

万元

８２．３５

万元

出售 兰光音响

９０％

股权 王国飞

－２

，

０５３．６５

万元

１

元

购买 西部创投

９．０９％

股权 兰光经发

６７７．０２

万元

６７７．０２

万元

注：以上交易标的的评估价值来自北京中和谊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０

日，甘肃省国资委出具甘国资产权【

２００９

】

２５４

号文件《关于同意深圳兰光经济发展公司

受让深圳兰光销售有限公司股权的批复》、甘国资产权【

２００９

】

２５６

号文件《关于同意转让深圳兰光经济发展

公司持有的甘肃西部创新投资有限公司股权的批复》、甘国资产权【

２００９

】

２７５

号文件《关于同意甘肃兰光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转让下属股权的批复》，批准了上述股权转让事项。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上述股权转让涉及的协议已签署，款项支付、财产权交接、工商变更登记等工

作已经全部完成。

２

、

２０１０

年度，剥离深圳兰联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９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深圳兰联数码科技有限公

司股权的议案》等剥离不良资产的议案。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上述股权转让涉及的款项支付、财产权交接、工商变更登记等工作已经全部

完成。

上述资产整合工作的完成，使得公司减轻了历史包袱，资产质量得到大幅提升，有效地保障了公司的盈

利能力，为后续重大资产重组和重组后新业务的顺利开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为公司股票恢复上市创造了条

件。

（七）

２００９

年度实现盈利，为恢复上市创造条件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５

日，公司与银亿集团、光大银行签署《债务和解协议》。协议约定：银亿集团代兰光科技偿

还所欠光大银行深圳分行

８

，

５１５．９７

万元，免除兰光科技所欠利息及罚息；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银亿集团、兰光集

团、兰光科技与信达资产深圳办事处达成《债务重组合同》，协议约定：兰光科技偿还所欠信达资产的

１

，

７９１

万元，免除兰光科技所欠信达资产的其他债务。通过上述债务重组，公司实现营业外收入

２

，

５４８．７６

万元。

根据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３

日与佛山珠江传媒网络有限公司（原佛山市广播电视网络公司）、天柏宽带

网络科技（苏州）有限公司签订的《关于解除〈佛山数字机顶盒项目合作协议〉及后续债权债务履行的协议

书》，公司确认佛山数字机顶盒项目收入

４

，

５７１．２３

万元。

２００９

年度，公司通过出售超额亏损的兰光桑达、兰光销售、兰光进出口、兰光音响等四家子公司，实现

投资收益

６．５７３．４０

万元。

２００９

年度，公司通过出租自有房屋，实现租赁收入

９７６．９５

万元。

根据五洲松德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五洲松德证审字 ［

２０１０

］

３－０００６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 《审计报

告》，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５

，

１２１．１３

万元，为恢复上市创造了条件。

（八）解决潜在同业竞争

１

、华侨饭店存在的潜在同业竞争

兰光科技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公司的主营业务转变为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公司的控股股东变更为银

亿控股，实际控制人变更为自然人熊续强先生。

在酒店经营方面，公司在建的酒店有两家，分别是威斯汀酒店和海尚广场酒店；实际控制人熊续强先生

通过香港银源持有宁波华侨饭店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华侨饭店下属的华侨豪生酒店为一家位于宁波市

中心的五星级酒店。

因此，华侨饭店与公司存在潜在同业竞争。

２

、关于解决潜在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解决存在的潜在同业竞争，实际控制人熊续强先生承诺：拟在本次重组基准日后的

２４

个月内（即威

斯汀酒店开业前

６

个月），根据华侨豪生酒店的盈利情况，若华侨豪生酒店达到上市公司盈利的要求，熊续

强先生承诺将华侨豪生酒店出售给上市公司；若达不到上市公司的盈利要求，熊续强先生则将华侨豪生酒

店出售给无关联的第三方。

３

、华侨饭店的实际经营情况

根据浙江宏达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华侨饭店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审计报告，华侨饭店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４

，

６７９．０３

万元、

－４

，

６２１．８１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华侨饭店未分配利润为

－２２

，

８２５．６９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５

，

８２５．６９

万元。

４

、华侨饭店股权转让过程

由于华侨饭店连年亏损，并且净资产为负数，预计无法在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达到上市公司盈利的要

求，根据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出具的承诺，实际控制人熊续强先生拟将华侨豪生酒店出售给无关联的

第三方。经过与众多潜在购买方的洽谈，银源发展最终决定将华侨豪生酒店出售给鲁国华先生控制的华海

发展。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银源发展与华海发展签署股权转让相关协议，约定将其持有华侨饭店

１００％

的股权

转让给华海发展。

华侨饭店注册资本人民币

７

，

０００

万元，本次股权转让的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１００

，

０２７

，

５８４．５７

元，系依照

浙江华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结果，由双方协商确定。根据浙江华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

的浙华评报（

２０１１

）第

０２１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华侨饭店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１７３

，

０８８

，

７８７．９７

元，调整后账

面价值为

－１７２

，

０６９

，

９９８．１４

元，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１００

，

０２７

，

５８４．５７

元。

目前，华侨饭店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成。华侨饭店成为华海发展的全资子公司，华海发展的股东为

鲁国华先生，鲁国华先生持有华海发展

１００％

股权，为华侨饭店的实际控制人。

综上所述，银源发展出售所持有的华侨饭店

１００％

股权，符合熊续强先生在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关

于消除同业竞争的承诺。

５

、律师法律意见

上海市上正律师事务所就上述华侨饭店股权转让事宜发表了明确的法律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根据本

所律师核查，股权受让方华海发展及其实际控制人与股权转让方银源发展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股权

转让的定价以资产评估结果为依据，交易作价公允。

６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恢复上市的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宁波华侨饭店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中不存在关

联关系，转让价格公允。”

五、关于符合恢复上市条件的说明

１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０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法定期限内披露了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告。

２

、根据五洲松德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五洲松德证审字［

２０１０

］

３－０００６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

告》，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５

，

１２１．１３

万元。

３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要求，公司已聘请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恢复上市保荐

机构，并在规定时间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恢复上市申请材料，深圳证券交易所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９

日正

式受理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申请。

４

、公司的法人治理及运作规范，符合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５

、在暂停上市期间，公司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严格履行了上市公司的有关义务，并按规定披露了

恢复上市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及有关工作进展情况。

６

、恢复上市推荐人国信证券同意推荐该公司股票恢复上市。上海市上正律师事务所认为兰光科技已符

合申请恢复上市的实质条件，并出具恢复上市法律意见书。

７

、兰光科技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已实施完毕，主营业务已转变为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业，公司资产质量和

盈利能力显著提高，具备可持续盈利能力。

８

、深圳证券交易所以深证上［

２０１１

］

２４５

号文批准本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恢复上市。

六、管理层关于实现盈利和持续经营能力的分析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兰光科技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公司的主营业务转型为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公司业务收

入及盈利情况目前主要取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银亿房产的经营情况。

（一）银亿房产近三年盈利状况良好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天健审〔

２０１１

〕

２０８８

号、天健审［

２０１０

］

１７７０

号、天健审〔

２００９

〕

３０００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银亿房产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３０．０４

亿

元、

３７．３４

亿元、

４１．０７

亿元；分别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１０

亿元、

４．５０

亿元、

５．２１

亿元。

银亿房产近三年营业收入、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均稳步增长，盈利状况良好。

（二）公司目前主要开发的项目能够带来稳定收益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银亿房产在建和待建项目二十多个，

２０１１

年，银亿房产的盈利将主要来源于东

航项目、环球中心、海尚广场、金陵尚府、世纪花园等项目；

２０１２

年公司的盈利将主要通过海德花苑、余姚伊

顿、海悦花苑等多个项目实现销售并结转收入；

２０１３

年，南昌银亿上尚城、厂堂街、御鼎花苑、金域华府等项

目将成为公司盈利的主要来源。

因此，上述在建及拟建项目的顺利完成，将使公司未来获取稳定的收益。

（三）公司拥有较为丰富的土地储备

目前，银亿房产拟开发项目土地储备面积合计

１５９．９９

万平方米，其中已获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土地

储备面积合计

４９．５４

万平方米，另有

１１０．４５

万平方米的土地正在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根据公司目前的

项目开发计划，可以满足公司未来

３－５

年的业务发展。此外，公司将根据宏观调控政策，适时通过市场方式

不断增加新的土地储备，为实现全国性业务布局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四）公司未来三年现金流量状况较好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审计报告，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公司经营性现

金流净额

－１１．２７

亿元，主要原因在于新增土地支出

１５

亿元，上述经营性现金流出增加了公司的土地储备，

有利于公司后续的项目开发，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

针对未来三年的项目开发与销售计划，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公司管理层对现金流转情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测

算。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经营净流入

－３４

，

７１５．１４ １８５

，

６７０．６０ ２７６

，

０１８．００

投资净流入

－８３５．００ ３．５０ －５．００

筹资净流入

８０

，

０５８．００ １２６

，

９４７．００ －１０４

，

１８１．００

现金净增加

４４

，

５０７．８６ ３１２

，

６２１．１０ １７１

，

８３２．００

公司未来三年的项目开发计划、 资金计划及预计现金流量情况均充分考虑了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经营性现

金流情况，公司未来三年现金流状况较好，即使国家宏观调控政策进一步严格，公司在产品结构、项目区域

分布、成本优势、销售优势、品牌优势及银亿集团的支持等方面，仍然可以满足公司未来三年项目开发的资

金需求，公司未来三年的经营业绩和持续盈利能力有可靠的保障。

（五）公司未来三年预计盈利情况良好

为保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银亿控股对银亿房产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２

年的经营业绩作出了

承诺并与上市公司签署了《补偿协议》。《补偿协议》约定：银亿房产

２０１０

年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不低于经审核的银亿房产盈利预测报告数

５．０９

亿元， 即所对应的重组后上市公司

２０１０

年的每股收益

不低于

０．５９

元

／

股；银亿房产

２０１１

年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不低于

６．１３

亿元，即相对应的重

组后上市公司

２０１１

年的每股收益不低于

０．７１

元

／

股； 银亿房产

２０１２

年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不低于

６．８５

亿元，即相对应的重组后上市公司

２０１２

年的每股收益不低于

０．８０

元

／

股（均按照上市公司本

次重组完成后

８．５９

亿股的总股本计算）。

为更有效的保护兰光科技中小股东的权利，银亿控股出具了银亿房产

２０１３

年经营业绩的《承诺函》，承

诺如下：银亿控股同意对本次拟注入兰光科技的银亿房产

２０１３

年的经营业绩做出如下补充承诺：银亿房产

２０１３

年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不低于

６．０６

亿元，即相对应的重组后上市公司

２０１３

年的每股

收益不低于

０．７１

元

／

股（均按照上市公司本次重组完成后

８．５９

亿股的总股本计算）。

不考虑新增项目因素， 银亿房产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预计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

５７．１９

亿元、

４６．６１

亿元、

５５．５１

亿元，预计实现净利润分别为

６

，

１３

亿元、

６．９７

亿元、

６．０６

亿元，能够充分保证实现业绩承诺。

综上所述，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公司核心竞争力显著增强，资产规模和资产质量均大幅提高，盈利能

力得到明显改善。管理层认为：借助于银亿房产丰富的开发经验、较强的产品创新能力、品牌优势、区域优势

以及成熟的盈利模式，上市公司已经具备持续盈利能力。

（六）公司具备较强的核心竞争力

银亿房产从事房地产业务十余年，在宁波及其他城市先后成功交付了生活系列、世纪系列、时代系列、

花园系列等诸多精品住宅、写字楼和商业地产，累计开发面积逾

３００

万平方米，拥有丰富的房地产开发经

验；目前银亿品牌已经在全国建立了一定知名度与行业地位，尤其是在宁波、舟山、南京、大庆、沈阳、南昌等

重点城市都具有广泛的知名度和较高的美誉度，在行业内、社会上具有一定的影响力；银亿房产是宁波首家

通过

ＩＳＯ９００１

：

２０００

质量管理体系与

ＩＳＯ１４００１

环境管理体系双认证、最早引入

ＥＲＰ

资源管理系统、最先成

立客户服务组织———银亿会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立了具有银亿特色的科学管理和客户服务体系。

银亿房产的区域优势、品牌优势、管理优势以及成熟的开发经验和盈利模式将有助于上市公司在更大

区域范围内拓展业务，按照既定战略逐步实现公司房地产开发业务的全国性布局，将有助于增强上市公司

未来经营的抗风险能力和持续盈利能力。

七、相关风险因素分析

（一）房地产行业的宏观调控风险

为规范房地产健康发展，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国家集中下达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按揭贷款风险

管理的通知》、《关于调整个人住房转让营业税政策的通知》、《进一步加强土地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国四

条”、“国十一条”、《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关于坚决

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用地和建设管理调控的通知》、新“国八条”、

限购令、限价令等一系列房地产政策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

银亿房产的房地产开发项目中住宅与非住宅之间的产品结构配比较为合理，项目区域基本分布在未受

宏观调控影响的城市，即使个别项目在一线及房价上涨过快的城市，其开发城本低廉，有较大的竞争优势。

公司的土地中未有高价土地储备， 大部分土地储备在同类地段的价格优势明显， 能够确保销售的实现。此

外，公司的品牌优势、管理优势及银亿集团的资金支持，确保项目按时施工和竣工交付。公司的持续盈利能

力有可靠的保障。

（二）银行融资风险

按照公司目前的资金计划，在未来三年的项目开发中，需要贷款

６４．６３

亿元，扣除已获得审批尚未使用

的贷款额度

１２．６６

亿元以及正在审批中的御鼎花苑项目

１０

亿元项目贷款、 舟山海悦庭

Ｃ０８

地块

２．８０

亿元

项目贷款，尚需新增银行贷款

３９．１７

亿元，公司正计划通过获取四证、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等相关措施来满足

融资条件。

房地产项目投入资金较大、建设周期较长，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的发展对资金的需求较高。目前银亿房

产的融资渠道较为单一，外部融资中的大部分来自于银行借款。如果未来房地产金融调控政策进一步出台，

可能导致公司无法通过银行贷款融资，给公司融资带来一定风险。

２０１１

年到

２０１３

年贷款计划中， 其中

２０１１

年大部分项目已有银行授信额度或确定能取得银行授信额

度；

２０１２

年及

２０１３

年部分项目已有授信额度，其余项目均可及时取得四证，具备银行贷款的前提条件；上述

项目盈利能力较好，在保持目前宏观调控政策状况或贷款规模略有收缩的情况下，上述项目可以获取银行

或其它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

如果未来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趋紧，可能导致公司无法及时取得银行贷款，届时若不能通过其他渠道

获得项目开发资金，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拟贷款筹资

１３．８０

亿元，目前均已取得或确定能取得授信额度；

２０１２

年，

公司拟贷款筹资

３３．７３

亿元，目前已经确定能取得授信额度

１０

亿元，公司预计经营现金净流入

１８．５７

亿元，

预计现金净增加

３１．２６

亿元，即使需新增的剩余银行贷款

２３．７３

亿元届时无法取得，公司的销售现金回笼，

仍然可以满足项目开发的资金需求；

２０１３

年，公司预计经营现金净流入

２７．６０

亿元，即使需新增的银行贷款

１７．１０

亿元届时无法取得，公司的销售现金回笼，仍然可以满足项目开发的资金需求。综上所述，即使公司不

能正常通过银行贷款筹集项目开发资金，仍可以通过销售现金回笼，满足公司未来三年项目开发的资金需

求。

此外，公司控股股东银亿控股的母公司银亿集团旗下有矿业、电力、贸易等众多产业，全资、控股公司

４０

多家，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同时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具有多年良好的合作关系。当公司需要资金支持时，

银亿集团将继续为公司提供支持。银亿控股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通过股权质押方式进行融资，支持上市公司

的发展，从而保障上市公司房地产开发建设的融资需求。

（三）房地产行业的经营风险

１

、房地产行业的行业周期性风险

房地产行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晴雨表，受经济发展的影响，本身具有极强的周期性，从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０９

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起伏，房地产行业明显呈现“

Ｖ

”字形的发展。

从

２００５

年到

２００７

年，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加速，我国房地产市场呈现了爆发

性上涨的局面；进入

２００８

年，随着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的蔓延，加之我国从宏观政策上对房地产

市场的调控，房地产市场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寒冬，很多小房产开发商出现资金链断裂而倒闭；

２００９

年年初

以来，在我国

４

万亿基础设施投资的刺激、宽松的货币政策支持和商品房刚性需求的拉动下，房地产行业又

重新回暖，交易量大幅上升，一线城市的房价也逼近

２００７

年的高点。由于全球和中国经济未来几年的经济

形势存在不确定性，国家经济刺激的效果尚未明显，针对房地产的调控政策也正在密集出台中，因此若国内

房地产市场形势发生较大变化，将会对银亿房产的经营造成较大影响。

２

、业务风险

（

１

）项目开发风险

房地产项目开发具有投资大、开发周期长、程序复杂等行业特征，一个项目的开发要经过前期论证、收

购土地、规划设计、施工管理、销售等多个环节。以上各环节的变化都可能对项目周期、项目成本和销售构成

影响，如设计方案的更改、拆迁遇到的阻力、灾害天气影响施工、工期拖延导致业主的索赔等，这些因素大多

是无法预知和判断的，因此给项目开发带来了相当的不确定性风险。

（

２

）销售风险

随着我国房地产产业的发展及客户个性化需求的不断提高， 对产品细分和客户细分的要求也提高，不

适当的产品定位可能会导致产品滞销的风险。另外，宏观经济形势变化、政府政策变化、房价波动情况、银行

房贷利率和商品房首付比例等因素均可能会引发销售风险。

（

３

）土地储备风险

房产开发项目的基础是获得土地，土地成本一般占商品房成本的

３０％

以上，能否及时的以合理的价格

获得土地对于银亿房产来说至关重要。由于

２００９

年下半年以来房地产市场行情高涨，全国各地地价不断上

涨，短期内势必大大增加银亿房产的拿地成本。目前银亿房产已通过收购项目公司的方式以增加项目及土

地储备，但未来仍存在因土地储备不足而制约业务可持续发展的风险。

（

４

）工程质量风险

在房地产项目开发过程中，建筑工程所涉及的规模大、工期长、工程量复杂，如果房地产设计质量、施工

质量不能满足客户的需求，可能会给楼盘的销售及银亿房产的品牌造成负面影响。

公司将充分利用银亿房产多年积累的房地产开发、管理经验，通过对市场调整机遇的把握，集中资源，

围绕促进开发模式成熟化、产品线系列化、开发区域深耕等，做好规模扩张、开发技术进步、公司管理体系完

善，人才队伍配备等工作，使全国性布局进一步完善，使公司发展得到进一步巩固，最大程度的降低各项经

营风险给公司造成的影响。

（四）公司部分土地储备尚未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的土地储备中，沈阳银亿万万城项目尚有

４６．４８

万平方米未获得土地证；

舟山市普陀区鲁家峙岛东南涂

Ａ

、

Ｂ

、

Ｃ

、

Ｄ

、

Ｅ

地块宗地，

Ａ

、

Ｂ

、

Ｃ

、

Ｄ

地块宗地尚未获得土地证。

１

、沈阳银亿万万城项目用地

根据沈阳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出具的《包道村地块拍卖预成交确认书》（沈土交字［

２００５

］

６３

号，沈阳银

亿为宗地编号

２００６－０８１

号包道村地块（拟用于开发万万城项目）的竞得人，该地块的面积合计为

７５．１０

万

平方米，土地出让金金额为

４．０８

亿元，已签署土地出让合同（《沈规国土出合字［

２００７

］

００４５

号》）的面积为

２８．６４

万平方米，目前已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面积为

２８．６１

万平方米，尚有

４６．４８

万平方米未获得国有

土地使用权证。

银亿集团作为重组方在重组时出具了《关于取得大庆银亿房产、东航项目及沈阳银亿土地权证的承诺

函》，由于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沈阳银亿尚未取得

４６．４８

万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银亿集团根据上

述承诺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足额支付

４．３０

亿元保证金至沈阳银亿账户，作为沈阳银亿后续取得

４６．４８

亩国

有土地使用权证的保证，确保上市公司的利益不会受到损害。

如果沈阳银亿不能按期取得前述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由于银亿集团已经将承诺的保证金

４．３０

亿元支付

给沈阳银亿，该笔资金能全部覆盖沈阳银亿已经支出的预成交土地出让金和拆迁补偿金，确保沈阳银亿不

受损失；此外，如果沈阳银亿最终不能取得前述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则沈阳银亿可根据签署的《

２００６－０８１

号

包道村地块拍卖预成交确认书》和《土地拆迁协议》要求合同对方返还沈阳银亿已经支付的成本。因此，沈阳

银亿就该部分土地已经支付的预成交土地出让金和拆迁补偿金不存在损失的风险。

２

、舟山鲁家峙岛东南涂

Ａ

、

Ｂ

、

Ｃ

、

Ｄ

、

Ｅ

地块

舟山银亿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９

日通过竞得舟山市普陀区鲁家峙岛东南涂

Ａ

、

Ｂ

、

Ｃ

、

Ｄ

、

Ｅ

地块 （宗地面积为

７８．９２

万平方米）。目前，

Ｅ

地块宗地（

１４．９５

万平方米）已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其他

４

块宗地正处于向舟

山市普陀区国土资源局申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过程中，预计近期可以取得。

综上所述，前述

２

个项目拟开发的土地均已签订了相关国有土地出让合同，取得了部分国有土地使用

权证，其余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正在申领过程中；此外，前述

２

个项目均未包含在上述盈利预测的开发

经营中，即使不能按期取得前述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也不会对公司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五）大股东控制风险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 银亿控股持有兰光科技的股份达到

８９．４１％

， 对上市公司形成绝对的控制

权，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虽然公司建立了关联交易回避表决制度、独立董事制度等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

但本次交易完成后，银亿控股如利用其控股地位，对公司重大决策、生产经营和人事安排等进行非正常干

涉，则可能影响公司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目前，银亿控股与上市公司在人员、资产、业务、财务、机构等方面相互独立，保证上市公司的独立性。公

司在建立以法人治理结构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上，严格执行各项法人治理制度。对关联交易、关联

方回避表决等事项以制度的形式确定下来，最大程度保护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不受侵害，保证公司的决

议建立在“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上。作为控股股东的银亿控股和作为实际控制人的熊续强先生均出具了

与上市公司实行五分开的承诺函，保证与兰光科技在人员、财务、资产、业务和机构等方面保持相互独立，严

格控制银亿控股及实际控制人熊续强先生在董事会及各专业委员会中的影响，并且在具体经营活动中切实

履行了上述承诺。

（六）税务风险

公司目前的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作为房地产开发企业，公司目前的主要税种为营业税、土地

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

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对于应当缴纳的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土地增值税等主要税种和维修基金，均已足

额缴纳；对应当按照会计准则计提的相关税费，均已足额计提；公司未来三年的盈利预测，均已充分考虑了

应交、应计提的各项税费的影响。

此外，银亿集团特别承诺：若银亿房产及其控股子公司因存在涉及以前年度的税务追缴问题而产生损

失，将承担所有损失。

综上所述，公司不存在可能影响持续盈利能力的税务风险。

八、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报有关事项的说明

（一）公司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基本情况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兰光科技

２０１０

年度审计报告（天健审〔

２０１１

〕

２８６８

号），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投资性房地产账面价值为

８

，

０９５．０４

万元。

上述投资性房地产主要是公司持有的位于深圳市福田区桑达小区的

３０１

号、

４０６

号房产。目前，上述房

产均未抵押。

（二）公司为陕西省教育活动中心银行贷款提供担保事项

１

、公司为陕西省教育活动中心银行贷款提供担保事项的解决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０４

年与陕教中心签订工程建设合同，为其建造网络教室。至

２００５

年底，公司收到陕教中心支

付的项目建设款

２

，

９３７．３２

万元，公司发往陕教中心设备

８４８．８３

万元，并预付给陕教中心指定的供货商设备

采购款

１

，

３０９．７０

万元。

２００５

年，公司为陕教中心向建设银行贷款

８

，

３２０．４４

万元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担保责任，后因陕教中心

欠息未还，建设银行宣布贷款提前到期，并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２３

日对此进行了公开审理， 并做出民事判决， 判决陕教中心应向原告建设银行偿还借款本金及利

息，公司对陕教中心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３１

日，公司与建设银行签署了《债务和解协议书》，约定：公司因担保产生的对建设银行的

债务

５

，

９６８．８７

万元，公司应在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前偿还以上债务，建设银行免除全部利息、罚息。公司在偿

还上述债务后，可以向陕教中心追偿。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６

日，公司以自有资金偿还建设银行

５

，

９６８．８７

万元，担

保责任也予以解除。

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公司有权对陕教中心提起权益主张和法律诉讼，要求其承担相应的经济责任。为

保护上市公司和广大股民的利益，公司正在积极选择适当的法律途径和中介机构，采取一起可行的法律手

段，以最大限度地挽回因此担保事项造成的经济损失。

２

、相关账务处理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公司被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承担陕教中心向建设银行借款本金

５

，

９６８．８７

万元及相

应利息的连带担保赔偿责任，扣除已收款尚未发货的网络建设项目款项

１

，

８３４．９５

万元后，公司预计应承担

的连带担保责任损失为

４

，

１３３．９２

万元，全部计入当期预计负债。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６

日，公司向建设银行清偿债务时，直接冲销

２００９

年度计提的预计负债

４

，

１３３．９２

万元，

冲减预收款项

１

，

８３４．９５

万元。由于公司对陕教中心进行追偿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３

号———或有事项》中关于或有资产的规定，公司未在财务报表中披露该项或有资产。

特此公告。

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９

日

股票简称：

＊ＳＴ

兰光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８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７

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撤销公司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由于公司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连续三年亏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

深圳证券交易所于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５

日作出《关于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暂停上市的决定》（深证上

［

２００９

］

９

号），公司股票自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

日起暂停上市，股票简称由“

ＳＳＴ

兰光”变更为“

Ｓ＊ＳＴ

兰光”。

由于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甘肃省人民政府、甘肃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等的大力支持和指导下，公司成功引进战略投资者宁波银亿集团有限公司对公司进行重组；暂停

上市期间，公司董事会、管理层积极配合宁波银亿集团有限公司，成功解决了银行债务、大股东资金占用等

历史遗留问题，同时通过资产整合优化了公司的资产结构，为公司的持续发展和资产重组创造了条件；公司

的股权分置改革顺利启动，并在相关股东会议上审议通过了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已经实

施完成，公司成功转型为一家具有良好业绩、可持续经营的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公司。而且根据五洲松德联合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五洲松德证审字［

２０１０

］

３－０００６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告，显示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５

，

１２１．１３

万元。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３．２．１０

条撤销对股票交易

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条件之规定， 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提出对公司股票交易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申请。

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６

日公司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的《关于申请本公

司股票交易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

２０１１－０３９

）。

另外，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审

计报告显示，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５７０．２

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为

－１２７．１

万元。审计报告显示，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１

，

３８７．１５

万元，还存在投资性房产等经营

性资产，故不符合《上市规则》第

１３．２．１０

条第（一）款的规定；同时，由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第

１３．３．１

条第

三款的规定，公司股票仍将实行其他特别处理。

现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６

日起撤销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公司股票简

称自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６

日起变更为“

ＳＴ

兰光”，证券代码为“

０００９８１

”，保持不变。

恢复上市首日公司

Ａ

股股票交易不设涨跌幅限制，恢复上市首日后的下一个交易日起，股票交易涨跌

幅限制为

５％

。

特此公告。

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一年八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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